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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898        证券简称：中煤能源     公告编号：2020-023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公告全文已于本公告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网站、本公司网站、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日报。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 年 6 月 16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黄寺大街 1 号中煤大厦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9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以

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或“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公司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网络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出席会

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具体情况如下：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 

其中：A 股股东人数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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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 股）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0,158,826,838 

其中：A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7,615,901,018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 股） 2,542,925,82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76.6203 

其中：A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7.4409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19.1794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本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执行董事李延江先生主持，本

次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8 人，出席 6 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1 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义宝厚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

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19 年度董事会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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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 股 7,615,756,718 99.9981% 144,300 0.0019% 0 0.0000% 

H 股 2,528,108,489 99.4173% 10,715,901 0.4214% 4,101,430 0.1613% 

普通股合计： 10,143,865,207 99.8527% 10,860,201 0.1069% 4,101,430 0.0404%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19 年度监事会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 股 7,615,756,718 99.9981% 144,300 0.0019% 0 0.0000% 

H 股 2,528,106,489 99.4172% 10,715,901 0.4214% 4,103,430 0.1614% 

普通股合计： 10,143,863,207 99.8527% 10,860,201 0.1069% 4,103,430 0.0404% 

 

 

 

 

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19 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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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 股 7,615,756,718 99.9981% 144,300 0.0019% 0 0.0000% 

H 股 2,519,065,640 99.0617% 19,756,750 0.7769% 4,103,430 0.1614% 

普通股合计： 10,134,822,358 99.7637% 19,901,050 0.1959% 4,103,430 0.0404% 

 

 

4、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 股 7,615,898,318 99.9999% 2,700 0.0001% 0 0.0000% 

H 股 2,542,923,820 99.9999% 2,000 0.0001%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10,158,822,138 99.9999% 4,700 0.0001%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0 年度资本支出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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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 股 7,606,326,432 99.8743% 9,574,586 0.1257% 0 0.0000% 

H 股 2,355,482,939 92.6288% 187,313,881 7.3661% 129,000 0.0051% 

普通股合计： 9,961,809,371 98.0606% 196,888,467 1.9381% 129,000 0.0013% 

 

 

6、 议案名称：关于聘任公司 2020 年中期财务报告审阅和年度财务报告审计会

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 股 7,615,332,518 99.9925% 568,500 0.0075% 0 0.0000% 

H 股 2,489,724,814 97.9079% 53,201,006 2.0921%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10,105,057,332 99.4707% 53,769,506 0.5293%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 2020 年度公司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6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 股 7,615,898,318 99.9999% 2,700 0.0001% 0 0.0000% 

H 股 2,542,923,820 99.9999% 2,000 0.0001%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10,158,822,138 99.9999% 4,700 0.0001% 0 0.0000% 

 

 

8.00、议案名称：关于确定 2021-2023 年度持续性关联交易豁免上限的议案 

8.01、议案名称：批准、追认及确认《煤炭供应框架协议》及其截止 2021 年、

2022 年、2023 年 12 月 31 日止三个年度各年的建议年度上限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 股 10,690,710 99.9748% 2,700 0.0252% 0 0.0000% 

H 股 2,410,572,820 94.7952% 2,000 0.0001% 132,351,000 5.2047% 

普通股合计： 2,421,263,530 94.8169% 4,700 0.0002% 132,351,000 5.1829% 

 

 

8.02、议案名称：批准、追认及确认《综合原料和服务互供框架协议》及其截止

2021 年、2022 年、2023 年 12 月 31 日止三个年度各年的建议年度上限 

审议结果：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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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 股 10,690,710 99.9748% 2,700 0.0252% 0 0.0000% 

H 股 2,410,573,820 94.7953% 1,000 0.0001% 132,351,000 5.2046% 

普通股合计： 2,421,264,530 94.8170% 3,700 0.0001% 132,351,000 5.1829% 

 

 

8.03、议案名称：批准、追认及确认《工程设计、建设及总承包服务框架协议》

及其截止 2021 年、2022 年、2023 年 12 月 31 日止三个年度各年的建议年度上限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 股 10,690,710 99.9748% 2,700 0.0252% 0 0.0000% 

H 股 2,410,573,820 94.7953% 1,000 0.0001% 132,351,000 5.2046% 

普通股合计： 2,421,264,530 94.8170% 3,700 0.0001% 132,351,000 5.1829% 

 

 

8.04、议案名称：批准、追认及确认《金融服务框架协议》及其截止 2021 年、

2022 年、2023 年 12 月 31 日止三个年度各年的建议年度上限 

审议结果：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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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A 股 9,846,410 92.0792% 847,000 7.9208% 0 0.0000% 

H 股 2,150,718,701 84.5765% 259,856,119 10.2188% 132,351,000 5.2047% 

普通股合计： 2,160,565,111 84.6080% 260,703,119 10.2092% 132,351,000 5.1828%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

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

数 

比例

（%） 

7 关于 2020 年

度公司董事、

监事薪酬的议

案 

10,690,710 99.9748% 2,700 0.0252% 0 0.0000% 

8.01 批准、追认及

确认《煤炭供

应框架协议》

及其截止 2021

年、2022 年、

2023 年 12 月

31 日止三个年

度各年的建议

年度上限 

10,690,710 99.9748% 2,700 0.0252% 0 0.0000% 

8.02 批准、追认及

确认《综合原

料和服务互供

框架协议》及

其截止 2021

年、2022 年、

2023 年 12 月

31 日止三个年

度各年的建议

10,690,710 99.9748% 2,700 0.0252% 0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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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上限 

8.03 批准、追认及

确认《工程设

计、建设及总

承包服务框架

协议》及其截

止 2021 年、

2022 年、2023

年 12 月 31 日

止三个年度各

年的建议年度

上限 

10,690,710 99.9748% 2,700 0.0252% 0 0.0000% 

8.04 批准、追认及

确认《金融服

务框架协议》

及其截止 2021

年、2022 年、

2023 年 12 月

31 日止三个年

度各年的建议

年度上限 

9,846,410 92.0792% 847,000 7.9208%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 8.00《关于确定 2021-2023 年度持续性关联交易豁免上限的议案》

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中国中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审议

前述议案时回避表决，其所持有的股份 7,737,558,608股不计入有效表决权总数。 

2、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本公司独立董事 2019 年度述职报告（该报告无需

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一)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颜羽、张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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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和召集人的资格合

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一)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决议。 

(二)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6 月 16 日  










